奇政任〔2025〕56号

关于刘晶同志任职的通知

奇台产业园区管委会：
经奇台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50次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：

刘晶同志试用期满并经考核合格，聘任为奇台产业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，任职时间自2024年9月起计算。
奇台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9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奇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9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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